
关于征集清远市冶金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（筹建）评

审专家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广大专业技术人才：

为推动清远市冶金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，根据

人社厅《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受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，清远市金属行业商会正牵头筹建清远

市冶金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审专家，

建立专业评审专家库，为评审委员会正式运行提供支撑。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目的

通过公开征集、择优遴选，组建一支政治素质高、专业能力

强、作风公道正派的冶金专业评审专家队伍。为筹建中的评审委员

会储备核心力量，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道德、创新能

力、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，助力清远市冶金行业人才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清远市及周边地区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新型研发机构

等单位中，从事冶金化工、材料工程、矿业工程、冶金机电等领域

的教学、科研、生产、管理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均可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公道正派，

热爱职称评审工作，严格遵守评审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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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熟悉国家及广东省、清远市职称政策，掌握冶金专业国内

外最新理论和行业动态，在本专业同行中有较高认可度。

（三）从事冶金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10年以上，取得中级职称 3

年以上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1 年以上；技工院校毕业生按职称管理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参加评审会议及相关工作，未办理离退

休手续（已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纳入，特殊人才除外）；

（五）无党纪政纪处分记录，或受处分期满已解除且符合相关规

定。

（六）承诺遵守职称评审回避制度、保密制度，无利用评审职权

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违纪行为记录。

四、需提交的材料

1. 《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委员推荐表》（后

附），一式两份，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

2.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

3. 职称证书复印件 1份。

五、申报方式及截止时间

申报方式：申报人将材料通过现场提交或邮寄报送至清远市金

属行业商会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（扫描件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（邮件

主题注明“冶金专业评审专家申报+姓名+单位”）。

截止时间：2026 年 05 月 30 日。

报送地址：清远市国家高新区天安智谷 T1栋 1302

联系电话：13535952046

电子邮箱：102662@qq.com

联系人：刘志伟

六、其他事项



请各会员企业及相关行业单位根据专家人选条件，结合实际，

广泛推荐（名额不限），协助做好资格审核等工作。

根据《广东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规定》第四章第十八条要

求，评委会专家库评审专家需经评审会组建单位组织培训合格

后，方可从事职称评审工作，专家库名单不得对外公布。最终入

库情况不对外公示，不接受查询。

本次征集不收取任何费用，申报材料不予退还，商会将严格

保密申报人信息。

未尽事宜，可联系清远市金属行业商会咨询。

附件：《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委员推荐表》

清远市金属行业商会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



